
  

 

证券代码：00237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亚厦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03 

 

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

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2021年1月8

日、1月11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%，根据深圳证券

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。 

二、公司关注、核实情况说明 

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，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，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、经核查：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

处； 

2、经核查：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针对公司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

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； 

3、经核查：公司经营情况正常，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； 

4、经核查：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

披露的重大事项； 

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（含15亿元），

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等后的净额，拟用于偿还公司债

务、补充流动资金或项目投资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用途。具体安排提请公

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，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

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。详细内容见2020年4月17日刊登在《中国

证 券 报 》 、 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



  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预案》（2020-023）。具体方案尚处于筹划阶段，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。公

司将根据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5、经核查：股票异常波动期间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

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。 

三、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

公司董事会确认，除前述事项外，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、

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；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、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

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；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 

四、必要的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； 

2、公司将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。目前，公司《2020年年度

报告》正在编制中，不存在业绩信息泄露情形，公司未向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定

期业绩信息。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，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

利润比2019年年度同比下降30%至0%，2019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为42,566.69万元。公司本次业绩预计仅为公司内部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，未经

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情况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

告为准； 

3、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

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

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

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

 


